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高中部）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05 日專案小組會議通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例」（以下簡稱實施條例）

第 16 條。 

二、 審查委員之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專案小組）與其權責請參見「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專案小組設立要點」。 

三、 申請與審查流程 

(一) 申請人須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時程內，將個人實驗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與規定

之附件上傳至指定網站。 

(二) 有意申請與本校合作之申請人，應於上傳計畫書前與本校註冊組聯繫，並針對計畫

書內容做初步討論與修正，以利後續計畫之審查。 

四、 計畫書各向度內容，最低限度必須符合下列規範，其餘未規範部分，須於計畫書中敘

明，以提交專案小組決議。 

(一) 學籍管理與註冊費：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以下簡稱非學學生）須依規定之時間完成註冊手續

與各項費用繳交，由註冊組確認在籍事實。 

2. 學費、雜費與團體保險費需依規定繳交。 

3. 各項代收代辦費依實際使用情況收費。 

4. 書籍費依選購書籍繳交費用，由申請人於計畫書內敘明。 

5. 學雜費減免、就學優待與補助、獎助學金之申請，其權益與在校生同。 

(二) 課程與教學： 

1. 計畫書中之課程內容與各科學分數需對應教育部通過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之各學年度課程規劃表。 

2. 計劃書中需呈現各科學習進度表，不接受部分科目選擇到校修習。 

3. 申請人須自行聘任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之校外人員為授課教師，並於計劃書中

敘明師資背景。 

(三) 成績評量： 

1. 非學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含定期評量與日常評量，計算方式依本校「學生學

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與在校生同（如下表）。 

定期評量占分比例 日常評量 

占分比例 測驗次數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0 - - - - 100% 

1 50% - - - 50% 

2 30% 30% - - 40% 

3 20% 20% 30% - 30% 

4 20% 20% 20% 20% 20% 

2. 非學學生須返校參加校內各項定期評量。若定期評量與其補考須請假，應經行



政會議或個案會議決議通過後，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未經會議核准給假者，

缺考科目以零分計算。 

3. 日常評量由申請人聘任之教師評定，並於本校規定期限內送交至註冊組登錄。 

4. 非學學生學分之取得與在校生同，學期成績達及格基準之科目，學校授予學

分；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依本校補考及重修之時程與規定辦理。 

5. 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文字描述、校內外特殊表現及出缺席情形不進行評定。 

6. 非學學生各式次成績單須註記「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成績」，不得要求塗銷

該註記，其成績不列入該班級、該類組與該年級之排名。 

(四) 畢業與升學相關事項： 

1. 非學學生畢業條件與在校生同，修業期滿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第 27 條發給本校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2. 在校期間任一學期，通過且正式登記為非學學生，不得參與各項畢業獎項評比

與本校繁星推薦入學管道。 

3. 非學學生應依「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自行

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年規定時間內，登錄、上傳及提交學習歷程檔案

至「全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臺」。 

4. 各項升學管道之報名與在校生報名作業流程相同。 

(五) 學習管理與校內外活動參與： 

1. 非學學生進出校門、校內外競賽活動之推派、各項活動參與、行動載具之使用

等，各項規定皆與在校生相同，須遵守本校學生門禁、服儀與校內等規定。 

2. 非學學生若到校使用圖書館、與老師進行約談、或參與講座活動等，須事先徵

得主辦處室或教師同意，方得到校參與。 

3. 非學學生無論於校內或校外參與各項活動，均受本校校規規範，所受之獎懲記

錄，均記載於學期成績單。 

五、 其他 

(一) 申請人與非學學生須依專案小組審查通過之計畫書執行，並依合作內容進行學習、

評量，不得異議；學校依評量結果及成績評量辦法等相關規定，核實處理各項成績

作業。 

(二) 其他未盡事宜原則上與在校生同。若遇特殊情況，須由申請人提出申請與相關說

明，視需求召開臨時專案小組會議。 

(三) 依實施條例第 21 條，實驗教育學習期間，須接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集

審議會委員或委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理實驗教育之訪視，並依訪視結果辦

理後續事宜。 

(四) 若申請人變更合作計畫，包括科目或實行方式等，衍生成績評量、畢業學分、升學

或其他相關權益受損，概由申請人與非學學生方負責。 

六、 本規定經專案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